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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乡市文广新局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文广新局机关内设12个职能科室和市博物馆、市群艺馆等6个归口预算管理单位。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以及省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著作权、文物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研究拟订全市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著作权管理、文物管理工作的政策并负责督促实施，指导督促实施全市广播电视宣传和广播电影电视创作，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指导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系统的体制机制改革；管理全市文学艺术事业、社会文化事业、广播电影电视事业、新闻出版事业、文物事业；推进全市公共文化服务，规划、引导公共文化产品生产；拟订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并监督实施；拟订全市文化市场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指导、监督管理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全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监督工作；组织、指导、协调全市“扫黄打非”工作；组织查处大案要案，承担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等。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情况
新乡市文广新局包括局机关本级及6个局属单位。
1.新乡市文广新局机关本级
2．新乡市群众艺术馆
3．新乡市图书馆
4．新乡市艺术创作研究所
5．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6．新乡市博物馆
7．新乡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总编制人数287人，在职实有人数250人，其中：行政编制50 人、事业编制200人、后勤服务人员2人；离退休人员180人，其中：离休13人、退休167人。

第二部分
新乡市文广新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16年新乡市文广新局收入总计4306.8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结余723.87万元，本年收入3587.72万元；支出总计4306.8万元，其中，本年支出3926.9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379.88万元。2015年度决算总收入5130.54万元，相较上年收入下降16%，由于财政盘活资金所以往年结转资金减少。2015年度决算总支出5130.54万元，相较上年支出下降16%，我局严守财经纪律，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科学安排项目支出，资金规范性使用提高。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477.19万元，本年收入3573.92万元，本年支出3847.23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03.88万元。
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21.44万元，本年支出21.44万元。
二、年度收入来源情况说明
2016年文广新局收入3587.7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573.92万元，占全年总收入的99.62%，主要由一般公共服务、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部分收入组成；其他收入8.8万元。
三、年度支出构成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3926.9万元，由以下项目构成：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42万元，主要为招商引资支出和宣传事务支出；
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782.86万元，主要用于文化、文物、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0.3万元，主要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和死亡抚恤支出；
4、其他支出63.32万元，主要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和其他支出。
四、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是指本部门（单位）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016年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2016年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境）团组，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016年未购置公务用车，全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21.3万元，较上年下降42.38%，主要由于2015年公车改革，单位实有公车数量减少，相应运动维护等有关费用有所下降。
2016年公务接待费10.67万元，较上年下降30.75%。2016年度公务用车保有量为7辆，分别是局机关2辆,执法支队2辆，
五、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新乡市财政局运行经费支出253.77万元，主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
六、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政府采购支出26.5万元，用于办公设备购置更新。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取得的收入。
（三）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指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如省财政厅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开展财政管理活动所发生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指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与就业管理事务、民政管理事务、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红十字会事务等。
（六）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
（七）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八）“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路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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